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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9年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

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537号），该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

你公司从以下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相关信息。 

一、关于内控否定意见。报告期内，公司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

原因系实际控制人朱宝良在公司列支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成本费用 1173.56 万元，

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4 月陆续收回上述款项。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资

金占用发生的具体时间、过程、决策者及相关责任人；（2）实际控制人朱宝良、

洪一丹、控股股东红楼集团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近 3 年的业务和资金往来情

况；（3）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4）是否存在其他未

披露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不当交易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前期信

息披露是否存在需要补充或更正之处及相关责任人。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房地产业务及存货。年报披露，报告期内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42 亿元，营业成本 5.50 亿元，毛利率 14.36%，主要为亚欧国际项目写字楼

销售收入。同时，存货项目显示，开发产品由 0 新增 1.59 亿元，开发成本期末

余额 12.86 亿元，同比下降3.84 亿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0。请公司补充披



露：（1）报告期内对亚欧国际项目新增投资金额、资金用途、供应商及与公司或

控股股东的关联关系；（2）该项目建设期内的主要供应商、采购产品、采购金额

以及与公司或控股股东的关联关系；（3）报告期内已交付的面积和套数；（4）该

项目建设周期较长，投资金额较高，结合已售部分单价、周边房地产项目行情，

列示对开发产品和开发成本的减值测试过程，说明未发生减值的具体依据。请会

计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专业市场管理业务。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专业市场管理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 3.74 亿元，同比下降 17.17%；毛利率为79.66%，同比增加 13.02 个百

分点。分地区看，南京地区毛利率为62.95%，杭州地区为 85.75%，两地主要业务

均为专业批发市场。请公司补充披露：（1）定量分析专业市场管理业务营收下降、

毛利率增长较多的原因；（2）报告期内，南京、杭州地区的可出租面积、已出租

面积、出租率、平均租金及同比变动（元/平方米/天），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杭州

地区毛利率高于南京的原因及合理性；（3）杭州环北系公司 2017 年从控股股东

处收购的子公司，2019 年三年业绩承诺期已满，本年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51.58%，

请结合上述分析，说明未来是否存在可能导致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后净利润下降

的因素。请会计师、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四、关于其他应收款。年报披露，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3191.32 万元，其中，

应收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006 万元，应收孔德宏119.66万元，核销以

前年度支付给杭州麟鼓汇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押金保证金 159.10 万元。请公司补

充披露：（1）上述三笔应收款项的发生时间及主要背景；（2）应收兰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款项账龄较长的原因；（3）应收孔德宏款项的期后回款情况，孔

德宏是否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4）杭州麟鼓汇与公司或控股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对其欠款采取的追讨措施、核销的具体原因。请会计师发

表意见。 

五、关于关联交易。年报披露，关联方应收款项方面，应收红楼集团20万元，

原因系应收托管费。公司作为出租方，向关联方浙江红楼饮料有限公司出租房屋

及建筑物，报告期内确认租赁收入2000 元，去年同期为 3428.57 元。请公司补

充披露：（1）20 万元托管费期后回款情况；（2）公司出租建筑物的具体情况，包

括地理位置、面积、租期、单位租金，结合周边房产租赁市场，说明定价是否公



允。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六、关于其他资金往来。年报披露，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131.06 万元，

为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8.62亿元，其中押金保证金 8.45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购置长期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资产类型、用途、

价格、付款安排、预计交付时间、供应商名称以及与公司或控股股东的关联关系；

（2）押金保证金的具体业务模式，主要应付对象以及与公司或控股股东的关联关

系。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七、关于行业经营性信息。请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

——零售》的相关规定，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1）自营模式下商品采购存货情况。公司应当按主要商品类别，披露货物货

源情况、采购团队情况、供货比例前五名供应商的供货比例、货源中断风险及对

策、存货管理政策、对滞销及过期商品的处理政策及减值计提政策； 

（2）与行业特点相关的费用项目，并分析其变动情况，包括租金、广告宣传

及促销费、门店装饰装修费、物流费用（区分自有物流与外包物流）等； 

（3）报告期内资本开支情况及下一报告期资本开支计划，包括门店建设、兼

并收购等，并应当根据重大资本开支计划，披露融资安排。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

露的原因。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将于2020年5月27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回

复并披露，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